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的公眾休憩空間  
 
 
 

目的  
 

  本文旨在為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空間的優化

安排提供資料，並簡介發展局公布的《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設

計及管理指引》。  
 
 
背景  
 
2. 因應社會對一些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休憩空間個

案的關注，發展局自 2008 年起就此課題進行了詳細的檢討，並

在去年 1 月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上，介紹在私人

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空間的優化安排。此外，本局在 2009
年展開顧問研究，為私人發展項目的公眾休憩空間訂立清晰可行

的設計及管理指引，供業主、管理公司和公眾參考。  
 
3. 經過一連串的諮詢及修訂工作，本局在本年 1 月公布

了《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設計及管理指引》，指引並已於 2 月

14 日正式生效。本局已透過資料文件 CB(1)1085/10-11(01) 把指

引提交予委員會省覽；指引連同顧問報告亦已上載到發展局的網

頁。  
 
 
私人發展項目內現有公眾休憩空間的行政安排  
 
4. 本局曾於 2010 年 1 月提交予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

文件當中，闡述政府就私人發展項目內現有公眾休憩空間的行政

安排。大致上，政府會繼續維持讓公眾使用這類公眾休憩空間的

有關規定，不過在一些個別個案中，為處理小業主對私隱和安全

問題的關注，可以體恤的理由作特別處理，豁免業主履行讓公眾

使用公眾休憩空間的規定 (如位於私人土地上 )，或由政府承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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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維修保養這些公眾休憩空間的責任  (如位於政府土地上 )。
相關的考慮準則載於附件。  
 
5. 自本局公布本文第 4 段所述的行政安排後，地政總署

和屋宇署沒有收到私人土地業權人正式申請豁免其物業的契約

文件（即地契及  / 或公用契約）內須向公眾開放的休憩空間的

條款。地政總署只接到及批准一項豁免部分地契所要求的公眾休

憩空間以作戶外餐飲用途的申請（見下文第 10 及 11 段）。鑑於

政府考慮個別個案是否應獲得豁免其物業契約文件內須向公眾

開放的休憩空間的條款時，會視乎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是否支

持，所以業主及其立案法團會先徵詢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的意

見。如前所述，如有關的個案未獲得豁免或由政府承擔管理和維

修保養責任，其業主須按相關的契約文件的規定，履行讓公眾使

用這類公眾休憩空間及管理及保養該等設施的責任。  
 
 
設計及管理指引  
 
6. 已公布的指引，涵蓋設計及管理兩部份。在設計方面，

指引根據連繫性、合適度和質素的原則，就公眾休憩空間設計提

供標準和指引。指引就着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空間考慮、感

觀因素及園境規劃因素等設計元素提供了標準；此外，顧問透過

分析現有的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將常見的空間分為公眾綠化

空間、廣場、庭院、小型休憩空間及長廊五大類，並根據個別空

間類型的設計目的、特點及設計要求制訂設計指引。設計指引基

本上依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休憩空間的指引及參照同

類外國個案，亦因應香港規劃及城市設計的相關實際情況彈性處

理。  
 
7. 管理指引則就着各項與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營運

和管理有關的課題，如許可活動、開放時間、與公眾休憩空間相

關訊息的發布，及業主及管理公司應負的責任等提供指引。管理

指引將有助在業主的權利與公眾享用公眾休憩空間之間取得合

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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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准許活動  
 
8. 我們認為，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內的活動既可是靜

態活動，包括散步、舒展運動及靜態活動等休閒活動，亦可包括

活動項目、展覽、集會等社區聯誼、社交活動及集會。活動性質

亦可多元化：除了應鼓勵由非牟利團體舉辦的藝術、文化與公民

教育活動，商業機構亦對使用該等設施有需求。此外，在私人發

展公眾休憩空間內進行非商業或慈善活動，以及有限度的商業活

動（如露天食肆），可為地區加添生氣及活力，並帶動更多人使

用公眾休憩空間。因此，管理指引為許可活動，即經常准許活動

（如靜態活動及散步）、非商業或慈善活動，及商業活動，訂立

了指引。  
 
9. 就非商業或慈善活動而言，我們認為節日活動以及藝

術、文化、公民教育等非商業或慈善活動可為私人發展公眾休憩

空間注入活力。雖然該等活動不屬於經常准許的活動，我們認為

須允許並鼓勵業主在遵守契約文件規定的情況下按自願原則容

許在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進行該等活動。因此，指引列明在遵

守契約文件規定的情況下，業主可容許在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

進行該些活動。若有關的活動不符合契約文件的規定，則業主應

首先向有關部門申請豁免限制或許可。  
 
10. 至於商業活動方面，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原則上是

劃作公眾使用的範圍，業主不得從中獲利。然而，因地制宜進行

若干配合並與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用途相關的有限度商業活

動，有助吸引行人駐足，更善用空間，有利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

間的使用，為地區增添活力。但由於公眾憂慮會剝奪使用該等設

施的權利，故首要的考慮是有關用途不會阻礙人流，且餘下的私

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足夠其他公眾使用，因而無損休憩空間的功

能亦不妨礙當前公眾使用／享用有關設施。  
 
11. 因此，指引列明如業主打算容許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

公眾休憩空間進行商業活動，業主應首先向有關部門申請豁免或

許可，如涉及地契內有關公眾空間的安排，須向當區地政處申請

豁免執行有關的地契條款，一般而言，地政處會考慮申請的商業

活動所佔的範圍 (一般不超過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面積的百分

之 10)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如豁免申請獲批，申請人須遵守批

核條款，並繳付豁免費。我們在本文件第 5 段指出，地政總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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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接獲及批准一項豁免申請，以作戶外餐飲用途。該項申

請在 2003 年獲首次批准，最近的續期事宜經參考指引進行審批。 
 
 
指引應用範圍  
 
12. 設計指引將應用於日後的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 但
會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作彈性處理。至於現有個案，當局極力建

議在合理情況下盡可能採用設計指引。管理指引所提供的良好作

業方式，屬勸諭性質，故此在地契或公用契約容許下，管理指引

將應用於新設和現有的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  
 
 
執行  
 
13. 總括而言，我們致力優化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提

供、信息發放及管理等安排。為確保公眾人士可享用這些公眾休

憩空間，我們致力提高這類公眾設施的透明度。我們自 2008 年

3 月起編製設有公眾休憩空間的私人發展項目資料，並透過地政

總署及屋宇署網頁公布。這些公開發布的資料包括該公眾休憩空

間的地址、面積、所處位置、開放時間，以及相關的位置圖等。 
 
14. 由於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數目眾多，並分佈在全港

各區，全民監察是最有効的方法確保業主按照相關的契約文件規

定，履行其應有的責任去管理及保養這類公眾休憩空間，以及讓

公眾進入和享用該等設施。我們在上一段提及，發布給公眾的資

料，便是要鼓勵市民作出全民監察。如發現有業主未有履行其責

任，市民應向有關當局投訴，以便跟進。  
 
15. 此外，我們已透過指引提供的良好作業方式，鼓勵私

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業主及管理公司盡可能合理地容許在私

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作不同用途，令這些公眾休憩空間更靈活使

用，提升公眾使用這些設施的方便程度。當局已向擁有私人發展

公眾休憩空間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香港地產建設

商會，以及 18 區區議會派發有關指引，公眾也可到發展局的網

頁，下載該指引和相關的顧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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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6. 歡迎議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發展局  
2011 年 5 月  
 



 
 

私人發展項目內現有公眾休憩空間的行政安排  
 

考慮準則  
 
 
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憩空間  
 
按土地契約規定提供的公眾休憩空間  
 
   地契規定業權人須負責管理和維修保養的私人發展項

目內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憩空間，須跟據地契的條款處理，政府

不會收回管理和維修保養，但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我們可視乎

每宗個案的情況，考慮豁免有關讓公眾使用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

憩空間的土地契約規定，考慮準則如下：  
 

(a) 地政總署豁免有關規定在法律上是恰當的；  
 
(b) 豁免的要求必須由全體業主一同或經業主立案法團提

出，並須符合地政總署定下的條款及條件，包括支付

涉及這項豁免所應支付的豁免限制費用；  
 

(c)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有關地區內的適當地

點已有或規劃了足夠的公眾休憩空間。此外，亦須考

慮公眾休憩空間的位置、距離和分布情況；  
 

(d) 如提供公眾休憩空間的規定已包括在分區大綱圖的

《註釋》，要取消相關大綱圖內的公眾休憩空間規定，

須徵得城規會的同意；以及  
 

(e) 豁免申請已獲得有關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支持，尤其

是他們理解到有關公眾休憩空間之後將不再開放予公

眾使用。  
 
按公用契約規定提供的公眾休憩空間  
 
2. 有關公用契約的個案，除非撥出的私人地方沒有獲給

予額外總樓面面積優惠，而個案的理據和有關情況亦顯示，不強

制執行公用契約符合公眾利益，否則，不會獲考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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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土地上的現有公眾休憩空間  
 
3. 如果土地契約訂明政府有權收回公眾休憩空間，在法

律上政府可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行使酌情權，收回有關公眾休

憩空間。在無損上述一般酌情權及土地契約訂明的政府權利的情

況下，政府可按每宗個案的情況，根據下述一般準則，考慮收回

公眾休憩空間：  
 

(a) 公眾休憩空間設於地面，可從私人發展項目分開；  
 
(b) 相對於私人發展項目來說，  公眾休憩空間的規模相對

龐大；  
 

(c) 在土地契約條款中就政府取回管理權上，  沒有在法律

上的掣肘；  
 

(d) 有關部門已獲批經常撥款；  
 

(e) 獲得業主 (透過業主立案法團 )的同意 (如有需要 )；以及  
 

(f) 有關的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支持或不反對收回公眾休

憩空間。  
 


